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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有關「半山區發展限制」報告部份內容

(2006年9月發表)


一九七二年，政府訂立「半山區發展限制」（「發展限制」）的行政措施，限制區內的建築發展，以紓緩交通擠塞情況。這項措施一直沿用至今。

「發展限制」
4.
薄扶林與港島西北部之間交通擠塞情況嚴重，而堅道和般咸道為主要通道。一九七二年六月，當時的總督會同行政局遂通過「發展 

限制」的行政措施，限制半山區的建築發展，以待進行道路網改善工程。「發展限制」包括下述措施：


(a)
公眾用地－延遲賣地；


(b)
受限制批約土地－延遲批准所有可能導致更高密度發展的契約修訂；


(c)
無限制批約土地－運用《建築物條例》及《建築物規例》賦予的權力，
防止進行更高密度的重建計劃。


「發展限制」之所以效用低，或甚至失敗，歸納起來，有下列各種因素。

13.
半山區大部分私人土地的契約均屬無限制批約（二零零五年的數字為147幅無限制批約，28幅受限制批約），在該些土地上的重建計劃並不需要修訂土地契約（參見第4(b)段）。

14.
至於無限制批約的土地，上訴審裁小組於一九七二年年底所作的一項決定顯示，當局實不能根據《建築物條例》，以建築密度為理由拒絕批准建築發展計劃（參見第4(c)段）。


20.
協調不足造成下列情況：

(a)
政府當局若能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進行適當的檢討，應該早就知悉在無限制批約土地上的發展只能透過立法手段加以控制。

(d)
地政總署對修訂地契採取的「隨意」或「寬鬆」態度，似乎沒有受到負責統籌的決策科／局（當時為環運局）或其所直屬的決策科／局（當時為房規局）監察。

建議
25.
鑑於以上所述，申訴專員提出下列建議：

(a)
有關的決策局及部門應考慮所需的措施，以補充、加強或取代「發展限制」。

(b)
負責統籌的機構應：

(i)
檢討是否需要繼續執行「發展限制」；以及

(ii)
如確定需要繼續執行，應給予有關的決策局及部門清晰指引，以便執行妥當並合作無間。

(c)
在完成檢討後，政府應就未來的方向發表明確的聲明。

(d) 有關的決策局及部門應不時告知市民最新的發展或改變。

甘棠第介紹

位於中西區衛城道七號的甘棠第建於一九一四年，原為富商何甘棠家族的府第。大樓的建築屬英皇愛德華時期的古典風格，內部裝修瑰麗堂皇，色彩斑斕的玻璃窗、柚木樓梯及鑲板隨處可見，至今保養良好。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於一九六○年購入大樓作宗教用途。二○○二年十月，教會向建築事務監督申請拆卸甘棠第。政府在得悉有關建議後即與教會進行商討，最終在二零零四年就大樓的保存與教會達成共識。政府以港幣五千三百萬元向教會收購甘棠第，並用以設立孫中山博物館。
報告全文：http://www.ombudsman.gov.hk/tc/concluded/2006_09_01.doc








1 / 2

